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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昨天，地处虹口

区四川北路的中共四大纪念

馆内， 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嘉

兴路派出所社区民警陈梁顺

和社区少年服务队的青年民警

们正通过生动讲解， 带领继光

中学的学生们沉浸式感受中共

四大召开时的情景。 在警察哥

哥姐姐们的描绘下， 这群新世

纪的“00后”仿佛穿越了百年，

与当年与会的“90后”、“00后”

代表们身处同一个时空， 进行

了一场“世纪对话”。

图为民警在“四大”为学生

做讲解

《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后今起施行，涉及21处修改，7条为新增，推应用检查码

事前赋码统筹、事中凭码检查、事后扫码评议
□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新修订的 《上海

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以下

简称《条例》）今起正式施行。记

者了解到， 这是上海在全国率

先出台实施《条例》后的第三次

修订， 既是贯彻落实国家有关

优化营商环境新要求， 回应经

营主体突出关切， 同时也充分

体现了上海在法治化轨道上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的理念， 进一

步强化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

近日，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

与上海市人大财经委会同多部

门对《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 第三次修正做了相应解

读， 市发改委营商建设处处长

卢爱国作了整体介绍。

记者注意到， 此次 《条

例》 修正共涉及21处修改， 其

中新增7条。 在强化促进国际

贸易公共服务、 完善公平竞争

审查要求、 加强涉企政策制定

与清理、 完善劳动纠纷解决机

制等多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

求， 同时更加注重以经营主体

感受度为先， 在深化包容审慎

监管、 规范行政检查行为、 提

升监管执法效能等方面持续完

善执法工作体系， 全面提升执

法工作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 针对企业

“减少、 规范行政检查” 需求，

此次修订增加了第63、 64条。

其中规定， 本市将推行应

用检查码， 归集、 共享行政检

查数据， 对行政检查行为进行

监督评价， 规范涉企行政检查

行为。

何为应用检查码？ “检查

码是本市行政执法主体在实施

涉企行政检查时， 用于向企业

展示行政检查相关信息的二维

码图案。” 市司法局执法监督

处处长、 二级巡视员于晓琼向

记者介绍， 其主要作用是建立

“事前赋码统筹、 事中凭码检

查、 事后扫码评议” 的工作机

制， 最大限度降低行政检查对

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的影响。

据统计，自2023年9月本市

在交通、 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和

应急等部门开始试点“检查

码”，至今年10月25日，试点单

位共应用检查码实施涉企检查

8000余次， 对6000余家企业开

展检查， 收到执法评议4000余

条， 评议满意度99%以上。

《条例》 还明确， 市级行

政执法部门应当统筹规范本系

统行政检查行为， 优化检查流

程， 指导行政执法单位合理确

定检查频次， 整合、 精简行政

检查事项。 对于可以由不同层

级行政执法单位开展的行政检

查， 市级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依

法合理确定行使层级， 避免对

同一事项重复检查。

“不同执法条线行政检查

在检查事项、 内容、 标准、 方

式等方面差异较大， 市级部门

最有条件、 能力实现精细化分

析、 统筹、 管理。” 于晓琼表

示， 新增条例加强源头控制，

整合、 精简检查事项， 同时细

化主体分工， 优化检查流程，

使行政检查更精准、 高效、 集

约， 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活动打扰， 推动行政检查减

量、 提质、 增效。

《条例》 同时明确了对第

三方机构的要求： 行政执法部

门开展行政检查时确需第三方

进行专业技术协助的， 应当与

第三方签订协议， 明确工作内

容及要求。 第三方不得单独开

展行政检查， 不得单独向行政

相对人出具意见或者建议。

记者同时注意到， 此次修

订在第68条第1款中增加了

“推进将行政裁量权基准内容

嵌入上海市统一综合执法系

统， 为执法人员提供指引” 的

规定。 记者了解到， 目前， 本

市通过“上海市统一综合执法

系统建设”， 已实现全市40个

执法部门市、 区、 街镇三级行

政执法案件数据归集。 而在此

基础上， 该条规定主要是借助

系统功能， 指引、 提示行政执

法人员按照裁量权基准要求规

范实施裁量， 实现同案同罚。

另一新增条款明确， 本市

将建立惠企政策全流程服务工

作机制。 各区、 各部门应当将

惠企政策汇集至“一网通办”

平台， 并通过平台将匹配的政

策直接推送企业等经营主体，

有序推进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同时新增建立涉企兜底服务机

制， 及时协调解决企业等经营

主体办事过程中遇到的疑难事

项和复杂问题。

□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昨天， 上海市人

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

绍了上海检察机关办理保险诈

骗案件工作情况。 记者从发布

会上获悉， 2021年-2023年，

全市检察机关共受理保险诈骗

罪审查起诉案件93件185人，

保险诈骗案发数量整体呈下降

态势， 显示出司法机关打击保

险诈骗犯罪、 保险行业规范经

营防范风险已初见成效。

据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四

检察部主任马玮玮介绍， 2021

年受理保险诈骗罪审查起诉案

件50件107人，2022年受理29件

51人，2023年受理14件27人。从

特点来看， 案件涉及的险种以

财产险为主， 其中又以车辆险

占绝对多数， 同时也涉及航班

延误险、 履约保证险等一些新

型险种， 人身险则主要包括工

伤意外险、 意外伤害险等。

“在车险骗保案件中， 投

保人、 汽修人员甚至保险公司

内部人员相互勾结而实施的骗

保案件多发。”

马玮玮介绍， 多起案件显

示， 围绕电商平台“刷单骗

保” 已然形成一条隐秘的黑灰产

业链条， 严重扰乱保险行业的正

常经营秩序。

检察机关发现，当前，金融与

互联网紧密融合， 业务模式不断

推陈出新， 保险诈骗犯罪亦不断

演化，新类型、新样态的犯罪行为

加大了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难

度。对此，检察机关建议不断优化

保险诈骗刑事案件办理、 预防措

施， 挑选精通专业技能、 实务技

巧、 计算机技术等方面知识的人

才组建专业执法队伍， 同时聘请

高校、 企业的专业人士担任智库

“外脑”，提升执法队伍的专业性。

上海保险诈骗案发数量呈下降态势


